
F1-5正本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
列管場所編號: 1800085200

檢查登記碼: M11410019954

受文者: 臺中市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掛號日期 114年12月18日
114年度檢 備查日期 114年12月18日
查申報案件

掛號憑證 114M1218018

副本受文者:

主旨:

長億建築師事務所

所報附表建築物依建築法第77條第3項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辦理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
查申報,業依規定查核完竣,復請查照。

通知事項:

一、本次所附申報書件,查核結果如下:

查核合格,予以備查。下次(年度)應申報期間為116年10月01日至116年12月31日,屆時請依規定
辦理申報。

二、未依上開通知事項一依規辦理者(未於下次申報期間辦理申報者、未於提具改善計畫期限內完成改善申報者
,或查核不合格者未於補正期限內送請複合合格者或逾期未仍申報者),應依建築法第91條第1項規定處以
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罰緩,並得以連續處罰,限期停止使用。

三、本申報建築物如為供A-1、B、D-1、D-5、F-1、F-2、F-3、H-1等類組別使用之營業場所(詳申報資料表「現況
用途類組」),申報人應將本通知書張掛(貼)於營業場所明顯處。

四、如有不服,依訴願法第14條規定應自行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起30日內,向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提起訴願。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附表一》申報資料表

姓名 臺中市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所有權人

通訊住址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30號
申報人

代申報人

申報建築物概要
申報報建築物或
營業場所名稱

姓名

通訊住址

臺中市孔子廟

國民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通訊電話

國民身分國民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通訊電話

52014315

0423027232
0958556099

現況用途類組 G2

使用執照 65中工建使字第793號建築物地址 臺中市北區力行路264號

整幢建築物現況 地上1層、地下0層

申報樓層別 地上001層等1筆

本次甲報範圍
之樓地板面積
本次申報範圍

2363.88m

機構事務所名稱 長億建築師事務所 認可證字號 arch

務所

機構事務所負責人姓名 詹益彰 通訊電話 04-22261655

防火避難設施類 姓名 詹益彰 認可證字號 40C3D00768

專業檢查人

設備安全類 姓名 詹益彰 認可證字號 40C3D00768

專業機構、檢查人資料
不合格項目

ن
و

ن

文件驗證網址:https://k06ud. taichung.gov.tw/BPSM/,可利用檢查登記碼查詢驗證。
※字係由機器印出,如發現非機器列印或有塗改字跡,或無機關戳章者,概層無效。案各備書核知安通公本


